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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河是罗平县的“母亲”河，承载着罗平县城区20余万人饮水和沿线4个乡（镇、街道）、10个村居委会、90余个自然村、6万余人的饮水和灌溉，其地位十分重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王宁书记调研罗平的指示要求，整合资源力量，对九龙河罗平流域开展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推动九龙河从“水域之治”向“流域之治”转变，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河湖、幸福河湖。结合罗平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上下游左右岸”综合治理，着力提高河流沿线工矿企业依法排污、治污能力，不断增强河流沿线人民群众守护幸福河湖的主人翁意识，绘制全社会“共治、共管、共享”九龙河的生态画卷。
二、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及任务。以2025—2027年为总体时间段，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对九龙河全面“体检”，摸清、把准九龙河沿线“水里和岸上”的问题根源，建立问题清单，进行系统治理综合研判，明确治理方法和措施，制定“清河”时间计划表。用两年至两年半时间，挂图作战，逐项击破，逐个推进，完成全部治理目标。
（二）年度目标及任务
1.2025年1月至6月，全面启动。对县境内九龙河（含阿岗水库）沿线河湖管理范围内乱占、乱建、乱堆、乱采、乱砍、乱挖等“六乱”问题、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全面摸排，全面查清河流沿线集镇、城市建成区、村庄、学校、企业垃圾收集处理情况、沿线小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情况、河道径流区内畜禽养殖企业情况、河道沿线村庄污水收集处理建设运行底数、学校、企业污水收集处理情况以及河道治理工程推进情况。各乡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针对九龙河沿线发现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采取有效措施，逐个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2.2025年7月—2027年6月，全面治理。九龙河沿线乱占、乱建、乱堆、乱采、乱砍、乱挖等“六乱”问题清除整治率达100%，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整改率100%，依法取用水率达100%。岸线绿化率达80%及以上，垃圾规范收集处理率达100%，村庄污水收集处理率达50%及以上，集镇、城市建成区、学校、企业污水收集处理率达80%以上、达标率70%以上，养殖企业粪污无害化处理率80%以上，小水电生态流量下泄达标率90%以上，60%以上支流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河道治理工程完成率达60%以上，九龙河流域综合治理及管护体制机制基本健全。
3.2027年7月至12月，全面达标。九龙河沿线村庄污水收集处理率达95%以上，学校、企业污水收集处理率达100%、排放达标率100%，养殖企业粪污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以上，岸线绿化率达100%，小水电生态流量下泄达标率100%，100%以上支流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河道治理工程完成率达80%以上。河流沿线无新增“六乱”问题、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沿线群众、学校、工矿企业爱河、护河意识明显增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九龙河流域综合治理及管护体制机制运行顺畅。
三、主要措施
（一）九龙河沿岸“污水”排放专项整治
1.九龙河沿岸集镇、县城北部片区“污水”排放专项整治：对河流沿岸的阿岗镇、九龙街道、腊山街道、长底布依族乡集镇污水以及县城北部片区污水处理进行提质改造，争取用3年时间，逐步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雨污分流改造全部完成。
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水务局、县工信商科局、罗平产业园区管委会。
2.九龙河沿岸村庄“污水”排放专项整治：对阿岗镇、九龙街道、长底乡九龙河沿岸村庄“污水”进行集中整治，采取氧化塘、三格化粪池沉淀、户处理后集中处理等方式对村庄污水进行收集处理，到2027年，基本实现九龙河沿岸村庄污水收集处理率达95%以上。加强九龙河沿线工业企业执法监管，监督企业污水达标排放，从源头上杜绝偷排现象发生。每月或每季度提供九龙河水质监测报告，并分析检测结果。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县农业农村局、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
3.九龙河沿岸学校“污水”排放专项整治：对阿岗镇、九龙街道、长底乡九龙河沿岸中小学“污水”收集处理进行提质改造，污水处理设施严重落后，满足不了学校发展需求的，进行新建或改建；对污水处理设施时运、时停，造成不良影响的，进行整顿或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到2027年，九龙河沿岸学校“污水”设施全年运行率达95%以上。
牵头单位：县教体局
配合单位：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
（二）九龙河沿岸煤矿生产加工企业污染排放专项整治
1.保留煤矿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专项整治：对阿岗镇境内保留煤矿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对满足不了生产需要的进行升级改造，加强运输车辆管理，严禁运输泼洒造成九龙河水质污染。对污水设施时运时停，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进行整顿或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到2027年，县境内煤矿污染物排放达标率100%。
牵头单位：县能源局
配合单位：阿岗镇、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县工信商科局。
2.历史遗留煤矸石处置专项整治：对阿岗镇境内历史遗留煤矸石处置进行专项检查，对工程措施不到位的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确保遗留煤矸石堆放、存储问题不会造成九龙河水质污染。
牵头单位：县能源局
配合单位：阿岗镇、县工信商科、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县工信商科局。
（三）九龙河沿岸中小微企业污染排放专项整治
对九龙河沿线阿岗镇、九龙街道、腊山街道、长底乡4乡镇（街道）境内，包括罗平县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小、微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建立问题清单，制定整改计划，有序推进整改达标。
牵头单位：县工信商科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县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住建局、罗平产业园区管委会。
（四）九龙河沿岸养殖业污染排放专项整治
对九龙河径流范围内规模化养殖、农村散养粪污排放开展全面摸排，对未建设粪污规范化处置设施或粪污处置不达标的规模化养殖企业，限期整改或责令退出，对养殖粪污无序排放的农村散养户，引导建设化粪池，规范粪污排放行为。到2027年，九龙河流域养殖业污染治理率达95%以上。
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水务局。
（五）九龙河沿岸垃圾收集处理专项整治
对九龙河沿岸集镇、县城建成区北部片区、村庄垃圾箱配备、转运、处置等开展全面摸排，垃圾箱配置不到位的，及时配置到位，垃圾箱摆放位置存在污染河道风险的，及时更换摆放位置，垃圾清运不及时、不规范的，采取有效措施规范清运，确保沿岸垃圾收集率100%，垃圾无入河情况发生。
牵头单位：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水务局、县住建局。
（六）九龙河沿岸河湖“六乱”及妨碍河道行洪问题专项整治
对辖区内九龙河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建、乱堆、乱采、乱砍、乱挖”以及妨碍河道行洪问题进行全面摸排，分类分批采取拆除、限期整改、关停、处罚等方式进行集中整治，确保无新增“六乱”和妨碍河道行洪问题发生。全面清理倾倒在河、塘、沟、渠内的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渣土、农业生产废弃物等。全面清理水电站、闸坝、桥涵、村口旁等，主要、次要交通干道，水利工程设施周边区域有碍景观、影响环境卫生的堆积物、障碍物等杂物。全面清理、依法拆除河道岸坡的临时厕所、废弃棚屋、摊点、房屋等违法建筑。全面清理、打捞漂浮在电站库区、河面的垃圾、杂草、枯枝烂叶、藻类等，保持水面干净。全面清理、整治河岸乱砍护堤树、乱挖河道岸坡种植，乱丢秸秆阻塞河道等影响河道防洪安全行为。全面整治未经许可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采砂，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取土、采石等行为。
牵头单位：县水务局、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
配合单位：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工信商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教体局、县文旅局、县能源局。
（七）九龙河沿岸河湖管理范围内绿化带、生态屏障建设专项行动
对九龙河沿线可绿化河段、阿岗水库浸没区、消落区进行全面摸排，制定阿岗水库生态屏障、九龙河生态岸线建设计划，选择合适树种，推进阿岗水库周边村寨“生态屏障”建设，九龙河沿线“岸绿”行动。到2027年，阿岗水库周边村寨基本建成5m—10m宽生态屏障，九龙河沿岸绿化率达100%。
牵头单位：县林草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水务局、县住建局、县工信商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能源局、县教体局、县文旅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八）九龙河河道治理、取用水管理专项行动
对九龙河沿线企业、村庄用水许可进行全面摸排，严厉打击未经许可，私挖乱采地下水的行为，严格沿线小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严格用水管理。加快推进九龙河阿岗段、腊庄段、关塘段、以德段、以洪段、长底段等河道治理工程建设进度。在九龙河选取适当位置，建设景观滚水坝，对河道水质进行初步沉淀的同时，调节下游九龙瀑布风景区景观用水，打造“水美”九龙河。
牵头单位：县水务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文旅局、县工信商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能源局。
（九）九龙河流域水土保持专项行动
持续开展九龙河流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强化日常监管，组织实施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坡耕地改造、石漠化治理为主的保障“粮食安全”工程，以经济林草、林下经济为主的“生态经济工程”，以沟道滩岸、塬面防护为主的“拦蓄工程”，以田间道路为主的“通达工程”和以封育保护、退化林修复为主的“生态修复工程”五大工程，建立健全立体防治体系，逐步扩大植树造林、保土耕作、坡改梯、边坡防护、田间道路及沟渠整理面积、范围，逐年提高水土保持率，减少入河泥沙总量。
牵头单位：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腊山街道、九龙街道、阿岗镇、长底乡、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县工信商科局、县能源局、县教体局、县文旅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组织领导
为统筹推进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全面完成九龙河沿线治乱、治污、生态环境保护、工矿企业规范化管理运行、依法取水利用、河道治理等目标任务，决定组建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工作专班、专班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张国志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刘璇灿   县政府办副主任
宁太荣   县水务局局长
陈亚斌   县财政局局长
王  政   县文旅局局长
毛  莉   县司法局局长
刘  文   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局长
周富传   县住建局局长
喻  能   县林草局局长
王玉林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钱利波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陈  丹   县工信商科局局长
田卫国   县能源局局长
李  坤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陈志平   县教体局局长
金峥航   九龙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彦林   腊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游   阿岗镇镇长
刘国操   长底乡乡长
成	员：周岗生   县水务局副局长
史卫侠   罗平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丁树菊   市生态环境局罗平分局副局长
赵建英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
王加康   县林草局副局长
申周艳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陆  锋   县工信商科局副局长
马琦勇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
黄立彪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李婷婷   县司法局副局长
黄世稳   县文旅局副局长
李纯恩   县能源局党组成员
王辅毕   县教体局副局长
高  飞   腊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李兴祥   九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罗  斌   阿岗镇副镇长
李成波   长底乡副乡长
工作专班负责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县水务局，由宁太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刘璇灿同志兼任副主任，工作人员从有关单位抽调，负责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的日常工作。若成员发生变动，由相应职务人员递补，不再另行发文。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把九龙河生态环境保护、九龙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各专项行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对各自牵头开展的专项行动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找出问题根源，形成问题清单，明确治理举措，真正给九龙河做一次全面“体检”。
（二）强化协调配合，注重工作实效。各级各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强化协调配合，通过联席会议、联合排查、联合整治等方式，凝聚工作合力。要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良好工作氛围，整合资源、集中力量，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专项整治任务。要加强日常监管，防止违法违规污染河道的行为反弹，切实把九龙河打造成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河流、幸福河流。请各相关单位于2024年12月30日前，将本单位负责专项行动的分管领导及业务人员联系电话及名单报送至县水务局，各牵头单位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0日前将牵头事项进展情况报送至县水务局汇总上报，每年12月20日前，将年度进展情况报送至县水务局。联系人：王骞，电话：※※※，邮箱：※※※。
（三）强化督查督办，确保落实落细。九龙河“清河”三年行动责任大、时间紧、任务重，各牵头、配合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各项工作，及时将各阶段的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报专班办公室；要认真总结专项行动中的经验和做法，研究和制定九龙河“长治久清”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时对各责任单位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调度，对拖延推诿、履职不力、弄虚作假、进展迟缓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规定报县纪委监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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